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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969  证券简称：郴电国际    编号：公告临 2021-035 

 

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提前终止郴州市第二、第四污水处理厂

PPP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及资产转让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郴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拟终止与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

郴电格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格瑞环保”）签订的特许经营

协议； 

2、郴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将向湖南郴电格瑞环保科技有限

公司支付回购款合计人民币 50,000.00 万元（大写：伍亿元整），具体金

额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为准，公司预计实现收益约 7,000 万元。 

 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共抓长江大保护的重要指

示精神，全面推进郴州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，着眼于

公司“做活水文章”发展战略，以及与长江三峡集团更高层次的战略合

作，根据郴州市政府与长江生态环保集团签订的《共抓长江大保护战略

合作协议》，以及郴州市政府专题调度会议精神，依法有序推进污水处

理相关项目，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郴电国际”

或“公司”）同意全资子公司湖南格瑞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提前终止郴州

市第二、第四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，其资产转让由郴州市

政府收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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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特许经营权背景情况 

郴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经郴州市人民政府授权，与格瑞环保

于 2018 年 12 月签订了《郴州市第二、第四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特许经

营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特许经营协议”），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，项

目特许经营期限为三十（30）年。 

二、提前终止特许经营权原因 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和共抓长江大保护的指

示精神，根据郴州市政府的有关战略协议，拟由长江生态环保集团负责

投资建设郴州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，公司提前终止退出特许

经营权协议是为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。 

公司作为郴州市人民政府控股的国有上市公司，致力于服务郴州市

生态环境治理。本次特许经营权协议的提前终止，有利于促进水资源的

高效开发利用，是郴州市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建设需要，也是

公司进一步做活水文章的需要。 

本项目终止退出后，公司将积极争取参与郴州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

合治理新项目公司的投资，并负责承接郴州市城区所有污水处理项目的

运维管理。同时，郴州市政府也将积极推进公司与长江三峡集团在城乡

供水一体化和新能源等领域的战略合作，为公司未来发展带来新的契机，

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。 

三、拟终止特许经营权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

近期，公司控股子公司格瑞环保收到郴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的通知，因公共利益需要，拟提前终止《郴州市第二、第四污水处理厂

PPP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》，终止后向格瑞环保支付回购价款合计人民币

50,000.00 万元（大写：伍亿元整）。具体金额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协议为

准。 

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，格瑞环保的资产总额为 41,425.97 万元，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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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为 10,579.96 万元，净利润 185.79 万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本次特许经营权终止，预计郴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向格瑞环

保支付回购价款合计人民币 50,000.00 万元，公司预计增加收益约 7,000

万元，具体以审计结果为准。 

后续，公司将继续发挥在城乡供水一体化、污水处理及环境综合治

理领域的引领作用，积极与长江环保集团等大型龙头企业在城乡供水一

体化、新能源等领域进行战略合作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促进郴电

国际健康可持续发展。 

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并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

生效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

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8 月 19 日 


